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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教评字〔2022〕1 号

新疆大学电子督学室管理规程

为更好地发挥学校电子督学室的教学督查作用，加强教

学过程管理，提高教学评价效果，在原有《新疆大学电子督

学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基础上，结合现行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管理规程。

一、电子督学的目的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把思

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。通过电子督学工作，

促进多层次、多元化教学督查，进一步规范教学秩序，加强

教学管理，培育优良教风和学风，以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规

范管理、动态监控和实效评价。

二、电子督学的管理职责

1.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负责电子督学运行

安排与管理。具体包括: 制定电子督学工作管理制度、工作

流程和评价指标，安排教育教学督导开展教学检查及教风、

新疆大学教学评估中心

文件



2

学风督察，收集、整理教育教学督导信息，起草、发布《教

学督导简报》；向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。

2.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）负责电子督学设

备运行保障与维护。具体包括: 制定电子督学系统操作手册

及使用流程，培训电子督学系统管理人员及教育教学督导，

负责电子督学数据存储和信息提取，保障电子督学系统的正

常运行和使用。

3.电子督学系统平台管理员账户由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

信息技术中心）负责管理，业务操作员账户由教学评估中心

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工作人员和教育教学督导负责使用。

三、电子督学的工作内容

1.查巡课程

对全校三个校区的教学运行情况、课堂教学情况、教师

教学状态、学生精神面貌，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教学效果、

教学质量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进行全方位巡查。

2.日常听课

对学期内开设的课程以电子督学的形式进行听课。重点

听取新开课（新入职）教师、评教排名前 5%教师和后 5%教

师的课程；查巡学期内课堂教学是否按计划、有质量地开展，

保障课堂教学安全。

3.专项听课

对重点建设课程和教学中反映存在问题的课程，以电子

督学形式进行专项听课和评课工作。

4.教风、学风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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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教师师德师风、学生校纪校规要求，开展教风、学

风督察与评价工作。

电子督学中发现教师教学违规情况，按《新疆大学本科

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(2019 年修订)》（新大校字

[2019]296 号)进行处理。

四、电子督学的工作要求

1.电子督学室系开展电子督学的工作场所，在每个学期

教学周期内，均安排有教育教学督导和相关处（室）工作人

员值班，以对全校三个校区的教学活动进行全方位检查。

2.电子督学室除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）、教

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工作人员及教育教学督导进

行正常工作以外，其他人员不得随意进入；因工作确实需要

进入的，须办理相关手续。

3.电子督学室的使用由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

负责安排。有关单位使用电子督学系统听课，由申请单位填

写“新疆大学临时使用电子督学系统听课申请表”（详见附

件），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安排。

4.在每个学期正常教学工作日内，教育教学督导和相关

处（室）工作人员在电子督学室进行教学检查的值班安排由

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教学质量评估室负责。

5.电子督学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，查巡课程情况填写在

“新疆大学电子督学室教学检查情况记录本”上，电子督学

系统和设备出现的问题，填写在“新疆大学电子督学室设备

问题登记本”上；如果出现突发和意外事件必须及时上报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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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，由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

育研究所）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处理。

6.电子督学室钥匙由当日值班教育教学督学凭本人校园

一卡通在教学楼值班室领取，值班结束后交回教学楼值班室

取回本人校园一卡通；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在

教学楼值班室存放有“教育教学督导名单及联系方式”，教

学楼值班室值班员在发放电子督学室钥匙时核对督导名单，

以确保无误。

7.电子督学的教学检查情况，每周（天）由教学评估中

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收集、整理；电子督学系统和设备的

问题，每周由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）负责修正

与维护。

8.电子督学室的卫生及安全检查由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

教育研究所）管理，按照“电子督学室卫生及安全检查值周

安排表”由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工作人员每人

负责一周，值周内容包括室内卫生清扫、工作电脑内容整理，

以及室内设施安全检查等。

9.电子督学的视频资料禁止下载、录像、拍照；电子督

学室内的任何材料（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）均不能带出。

10.电子督学视频资料保存由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

术中心）负责，一般保存期为 30 天。

11.各学院端电子督学的管理可参照本规程。电子督学

的工作要求，由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）、教学

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和教育教学督导共同把关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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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疆大学临时使用电子督学系统听课申请表

教学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

党委网信办（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）

2022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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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疆大学临时使用电子督学系统听课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申请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

听课
课程名称

时间
班级

地点

教师
节次

听课方式 实时听课 □ 回放听课 □

听课事由

申请单位
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学评估中
心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